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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新聘本校教師提升英語教學知能、增進教學品質，並具備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雙語計

畫之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新聘編制內、外專任教師。 
三、教師有下列情形者之一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教務處，經審核通過後，開設全英語授課(以

下簡稱 EMI)課程： 
(一) 完成教育部委託之六大 EMI 教學資源中心，或本校語言中心所舉辦完整培訓之三十六小時

以上教師培訓課程，並取得培訓證書者。 

(二) 聽說讀寫能力達 CEFR B2以上等級者。 
(三) 取得英語系國家學士以上學位者。 
(四) 具全英語教學經驗，得出具教學評量佐證者。 
(五) 具其他特殊表現或事由者。 

四、新聘教師應於到校四學期內完成下列規定： 
(一)完整參與一次由教務處公告之公開觀課活動，並由教務處核發證明。 
(二)完成教務處認可之 EMI 課程達三十小時。 
新聘教師曾任編制內、外專任教師三年以上或外籍教師，得免除前項第一款所定之義務。 
新聘教師具備本要點第三點所列情形之一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教務處，經審核通過，得

免除前項第二款所定之義務。 
五、新聘教師因留職停薪或其他相當程度且連續三個月以上之假別致未能於時限內完成者，得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送交教務處，經審核通過後予以延期。 
六、考核及獎勵措施： 

(一) 符合本要點第三點之教師，其 EMI 課程鐘點費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

要點」辦理。 
(二) 教師若以公開觀課或 EMI 為主題成立教師教學專業社群，得優先補助。 
(三) 新聘教師未取得開設 EMI 課程資格，或未自聘任當學期起算六年內開設 EMI 課程，不得參

與教學傑出教師之遴選。 
(四) 當學年未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開設 EMI 課程之系所，次學年單

位控管教學助理時數減半。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